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倡导实行中文礼仪的尝试及失败

上海大学历史系 顾卫民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实行本地化的传教事业中
,

除著译有关教义及神学的著作外
,

倡导实行中文礼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由于当时的传教士们想在年纪较大
,

通晓文字并

且 了解中国社会情况的人中选拔本地神职人员
,

甚至有人还想在中国文人学十选择那些尚未

成婚
,

或己丧偶而未继弦而有志服务教会的人授予铎品
,

便很 自然地遇到了一个问题
,

即年

长的人如何能阅读和使用拉丁文呢 ? 早期的耶稣会士便想先教他们略读一些拉
一

J
一

文
,

只要能

举行圣祭
,

施行圣事即可
。

同时
,

耶稣会士也想将其他一切天主教礼仪经文
,

全部改为中文
,

甚至要将 《圣经》也译成中文
。

所以自晚明开始
,

耶稣会士即开始主张用中文来施行天主教

礼仪
。

他们作了一些努力
,

但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
。

金尼阁神父最早提出实行中文礼仪的想法
。

他于 1 6 13 年 11 月底或者 16 14 年
“
三王来

朝瞻礼日
”

抵罗马
。

他先和当时罗马公学 (即额我略大学前身 ) 的七位教授讨论此事的可能

性
,

然后上书当时的教宗保禄五世特准在中国实行中文礼仪
,

得到教宗的欣然同意
。

在 16 巧 年 1 月 巧 日举行的由教宗保禄五世参加的会议上
,

同意了由耶稣会请求的特许

权
:

即允许神父们在行弥撒时戴帽子
,

允许将 《圣经》翻译成文言文的中文
;
允许中国籍司

铎举行弥撒
,

允许在祈祷时用中文背诵经文
。

同年 3 月 26 日
,

在圣职部召开的由教宗出席

以及贝拉明 (Rob
e rt Bel 1a r’m ine ) 枢机主教主持的会议中

,

就此再次起草了新的文件
,

它

规定在中国所有的传教士都可 以戴帽子
,

可以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
,

只是在中文仪式之后
,

还要举行罗马的仪式
;
如果主教是在中国被祝圣的话

,

不得歧视主教裁判权
。

16 15 年 6 月

2 7 日
,

教宗颁布 《罗马宗座的土教)) (R o m a n a e Se d i s An t i s t i e S ) 重中了这些特许权
。 ’

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特别设计了一种帽子
,

称为
“
祭巾

” ,

它是以中国儒家学者在行使

礼仪时所戴的帽子为蓝本的
。

在中国人的礼仪中
,

脱帽是一种不敬
。

金尼阁于 1 61 5 年 12

月 3 1 日的一封长信中
,

将教宗谕旨的三个副本发往中国
,

他还随身带了两个副本返回中国
。

16 33 年 2 月 12 日
,

教宗乌尔班八世颁布 《不得拒绝》(Ex deb i t o ) 宪章
,

要求传教十

在讲道时
,

应力求一致
,

为做到这一点
,

传教十应采用各传教区的语言
,

翻译并出版 《罗马

要理问答》和贝拉明枢机主教的小本和大本要理问答
。

但上述通谕颁布以后
,

传到中国时
,

情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
。

1644 年清兵入关
,

明朝

沦亡
,

战乱不已
,

传教工作受到挫折
。

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没有中文的天主教礼仪书籍
,

也

没有主教出来领导教会履行中文的圣事
。

当时中国唯一的主教公署设在澳门
,

而澳门主教职

位从 159 7 年至 16 19 年
,

1633 年至 16 9 2 年常常空悬
,

至 多由一位没有土教品级 的宗座代理

神父
,

代理教务而已
。

1 6 5 8 年
,

传信部准备任命二位远东的代牧土教
,

日的是打破葡萄牙爷断的保教权
,

这

时
,

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的问题重新得到考虑
。

1 6 5 8 年 l 月 18 日
,

教宗亚历 山大七世在 《论果阿与附近各岛屿教友们的神修指导》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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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
,

发表了一份训令
,

它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
,

却指出传教士必须使用本地人民的语言来

履行圣事
。

训令指出
:

〔l) 传教士应精通本地语言
,

好能用
“

本地话和当地人民的成语
”,

来达成 自己讲道的责职
; (2) 为使外教的人奉教

,

不应采用强迫手段和各种许诺
,

而应宣讲

天主的圣言并借自身的善行与芳表
; (3) 每有望教者

,

都应查明其态度以及奉教动机
; (4)

为准备领洗所讲的道理
,

应该坚实隐妥
,

使新教友不致把基督的法律和教外习俗混为一谈
,

把真信仰与偶像不加分别
。

准备领洗的人不但应该有充实的教义知识
,

而且也应该有道德生

活的自新
。

(5) 在讲道期间
,

应多表示耐心与和蔼
,

最好不要使用体罚
,

或仅偶然使用
。 ’

但是
,

在实行中文礼仪的问题上
,

进展仍然很不顺利
:

16 58 年 9 月 2 6 日
,

6 位枢机主教
、

2 位蒙席
、

4 位神学学士 (其中有 3 名耶稣会士
,

1

名奥斯定会士 ) 举行神学会议
,

讨论 16 15 年教宗保禄五世的特准
。

当时圣职部要复查这项

特准
,

但却找不到原来的文本了
。

在讨论中各人意见分歧
,

达不成妥协
,

最后以
“
时机尚未

成熟
,

未便定夺
”

了结
。

但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神职人员必须懂得一点拉丁
一

文
,

纵然不能完

全会意
,

亦可准予领受铎品
。

16 59 年 9 月 9 日
,

圣职部无意间找到了教宗保禄五世的原文文本
,

他们于同年 9 月 7

日立即召开会议
,

但最终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

传信部长巴布利尼 (Car d
.

Bar ber ini ) 枢机

只得致信三位新代牧去远东应实地考察
,

那些本地修士是否如人们所言
,

几乎无法学习的拉

丁文 ? 2

166 5 年
,

因北京杨光先发动
“

历狱
” ,

清廷将耶稣会士 25 人
,

方济各会士 4 人
,

多明

我会士 4 人由各省拘押北京东堂
,

再押往)“州
。

在)
’

洲
,

他们乘关押聚集之机
,

讨论
“

礼仪

之争
”

问题
。

也谈到了教宗保禄五世的特准以及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的事宜
。

人家意见不一
,

只得请总会长定夺
。

他们便派殷铎泽神父去罗马请示
。

鲁日满神父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

录
,

竭力反对将那些年长的不懂拉
一

J
‘

文的中国神父升为司铎
。

167 1 年
,

殷铎泽将鲁日满的

备忘录面呈耶稣会部长
。

同年
,

殷铎泽神父向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
,

请求

未来的中国籍司铎
:

(一 ) 只念中文二篇达味圣咏
,

二首经书
,

作为每日的日课
; (二 ) 只做

耶稣或圣母的一些土要瞻礼的弥撤
,

其余圣人圣女的瞻礼弥撒
,

则采用公共的弥撒经文
,

直

至全部的大日课及弥撒经译成中文为止
。

教宗交传信部讨论
,

传信部于 16 7 2 年 2 月 25 日举

行会议
,

讨论的结果竞是
“
无言可答

” ’。

可是在另一方面
,

传信部却嘱咐殷铎泽神父用 }弓面报告关行弥撒经及日课经译成中文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

殷铎泽于 1 632 年 3 月 24 日
,

再向传信部详细说明
:

(一 ) 中国教会立刻

需要
“
修养有素

”

的本地籍司铎
; (二 ) 中国人很难做到精通拉

一

J’文
,

他们的发音有困难
,

可能会影响到圣事的效力
。

但这次传信部仍然没有答复
。 ‘

面对传信部的冷淡
,

耶稣会仍然没有放弃努力
。

耶稣会总会长奥立瓦 (P
.

G ian Pa o P1 0

Ol iva ) 准允传教区的省会长收录那些年长的
,

修养有素的具备晋铎资格本地人十进耶稣会
。

一
.

日
.

宗座代牧认为他们有晋铎资格时
,

即可运用教宗保禄五世的特准
,

为他们授予铎品
。

对

这项计划当时约有二分之二的耶稣会传教十
,

包括视察员在内
,

都表示赞同
。

于是在华的耶

稣会十
,

便成立了一座初学院
,

专门收录有志晋铎的中国十人准备进耶稣会
,

将来再领受铎

品
。

16 7 4 年殷铎泽返问中国
。

初任命为该初学院的神师
吕

当时人们认为教宗保禄五世特准没有付诸实施的原因是缺乏中文的圣事和和仪译本
。

事

,

燕鼎思 (Jo se p h Je n ne s ) 著
,

川永正译
: 《中国教理讲授史》原著作十 194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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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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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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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

早期在华耶稣会士 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早在 160 2 年
,

龙华民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天主教祈祷书 《圣教日课》
。

这是一本天土教日

常公诵经本
。

分为三卷
。

第一卷中有早课
、

弥撒礼 (即弥撤规程 )
、

晚课及各种求恩祝文
,

天主耶稣受难始末
;
第二卷中有圣母及圣人等祷文

,

及一年中圣母
、

天神和圣人祝文
,

玫瑰

经达味圣王
,

痛悔经七端等等
;
第三卷中有善终引

、

善终经
、

炼狱祷文
、

入硷安葬等等礼节

与经文
。 ’

此书初刻于韶州
,

现在所见的后来版本必定加了增补
。

龙华民此著人部分译自在

东方各国耶稣会传教活动中著名的传教士格拉那达 (Lui 5 de Gra n ad a) 的著作
。

16 1 7 年
,

罗儒望出版了 《诵念珠规程》
,

这是一本献给圣母玛利亚并详细叙述如何颂念

玫瑰经方法的 !弓
,

其体裁为师生之间的对话
,

然后以每幅图画配合一段文字
,

叙述
“

十五超

性事
”
的内容

,

诵经以及默想的方法
。

此书中的许多图画取自于内达尔的 《福音故事图像》

(Ev a n g e li。a e h i s t o r ia e im a g in e s )
,

但在绘画艺术上作了中国化的处理
。 2

另一位稣会士艾儒略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

他具有娴熟的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
。

16 2 7 年他写作出版了 《涤罪正规》
,

由高一志
、

阳玛诺
、

费奇观校订
,

杨廷绮写序
。

分为四

卷 (一 ) 省察
:

总说
、

省察
、

省念
、

省言
、

省事
、

大主十诫
、

罪宗七端
、

日省
、

月省
、

岁省

之法
; (二 ) 痛悔

:

总说
、

真悔全义
、

悔罪不全
、

论罪大小
、

悔罪之效
、

悔罪经文等
; (三 )

告解
:
解罪原义

、

释罪疑问
、

解罪事宜
、

解罪情节
、

解罪补复
、

解罪不泄
、

解罪礼规
; (四 )

补赎
:

修补原义
、

细释诸疑
、

赎罪三功
、

施赎功一
、

斋赎功二
、

祷赎功三
、

修补赖宠
、

前圣

白责
。 ’

16 29 年
,

艾氏又出版了 《弥撤祭义略》
,

这是中文的第一部有关弥撒礼拜的手册
,

共

二卷
,

第二卷中谈到了祭巾的意义
。

在翻译中文圣事的礼仪书籍方 面作 出最杰出贡献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类思

(Lu do
v ic u s Bu g l io)

。

他在二十多年中
,

翻译了如
’

卜一些重要著作
:

一
、

《司铎典要》1 6 7 6 年出版
。

利类思译
、

鲁日满
、

阂明我校订
。

分上
、 一

卜两卷
。

上卷
:

撒责尔铎德职论
,

共分六章
:

铎德三责论
;
弥撤论

,

铎德 日课经论
、

撒格辣孟多论
、

领洗论
,

坚振论
、

圣论论
、

痛解论
、

终傅论
、

婚配论
。

’

卜卷
:

信德论
、

望德论
、

诫论
、

圣教要诫
、

即

斋素
、

解罪
、

领圣体等
。

此 l弓专门为司铎在晋铎前所作的知识准备
,

译本简略
,

文字简明扼

要
,

雅达通顺
。

二
、

《弥撤经典》
、

利类思译
,

安文思
、

恩理格
、

鲁日满
、

柏应理
、

聂仲达等校订
,

经首

有四圣史图
。

1 6 7 0 年完成
。

经典目录
:

西历年月
、

闰年瞻礼说
、

移动瞻礼周年
、

不移动瞻

礼表
、

四季大斋历年移动瞻礼表
、

历年推瞻礼日法
、

周年各等瞻礼日法
、

周年各等瞻礼日
、

弥撒公例
、

弥撤礼节
、

做弥撤或缺者
,

铎德做弥撤预行念
、

铎德预备弥撒前祝文
,

后祝文
、

弥撤经典
、

时弥撒
、

圣人本弥撤
、

共圣人弥撤
,

特敬祝弥撤
,

各等祝文
,

已亡者弥撒
,

祝圣

水规仪及各种祝圣经文
。

三
、

《圣事礼典》利类思译
,

安文国
、

鲁日满校订
,

16 7 5 年在北京 出版
。

本 !弓为施行大

土教七件圣事礼节经文
,

封面拉
一

f 文标题为
“
罗马大土教会举行圣事礼节手册

,

1 6 7 5 年北

京耶稣会十利类思译
”。

该 l弓的原本为 《罗马礼仪书》(Ri tu al e Ro
m
an o) 凡一卷

、

首列周年

各等瞻礼日
,

次论七件圣事
:

洗涤
、

坚振
、

夕i廿解
、

圣体
、

神品
、

婚配
、

经传
;
又次为经后及

安葬诸礼节及经文
,

最后是各种祝圣事物之礼规及经文
。

该 {弓最可贵之处
,

是将行圣事时之

各种经文
,

均译成中文
,

译笔明畅
,

施行圣事时当知的一切礼节均己详译
,

对于各种圣事的

意义及地位均略有叙述
。

此 }弓又名 《七圣事礼典》
。

四
、

《司铎日课》
。

利类思译
,

16 7 4 年刊刻于北京
。

此书即司铎日诵之人日课经
,

又名

《司铎日课概要》
。

有犬主圣二 日课
、

耶稣圣诞日日课
,

耶稣圣名 日课
、

二王来朝日课
、

耶

,

费赖之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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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复活日课
、

耶稣升天日课
、

耶稣圣体日课
、

共圣人日课
、

共宗徒及圣史
、

共宗徒及圣史复

活时
、

共一位致命者复活外
,

共致命复活时
,

共多致命复活外
,

共主教
、

共精修
、

圣母小日

课经
、

己亡者日课经
。 ’

利类思神父还译有 《圣母小日课》
,

16 76 年北京出版
,

土山湾多次重印
,

当时信徒和贞

女诵念此种日课十分普遍
; 《善终 莹礼典》

,

无出版日期
,

为临时的祈祷文和葬礼时的经文
;

《已亡日课》无出版日期
,

后为土山湾多次重印
,

为信徒举行葬礼追思时常用
,

等等
。

利类思是另一大贡献是将将托玛斯
。

阿奎那的 《神学大全》由拉丁文译成中文
,

这部巨

著在欧洲各国亦视为难译之作
,

而利类思竟译出三十卷
,

安文思译出四卷
。

164 5 年在北京

刻印 《天主性体》四卷
; 16 76 年北京刊印 《三位一体》三卷

、

《万物原始》一卷
、

《天神》

五卷
; 167 7 年北京刊印 《形物之造》一卷

、

《人灵魂》六卷
; 1 6 7 8 年北京刊印 《人肉身》二

卷
,

以后又陆续刊印 《总治万物》二卷
、

《天主降生》四卷
。

托玛斯
·

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思

想在明末清初终于完整地译介到了中国
。 2

天主教历史学家徐宗泽曾如此评价利类思译著的意义
:

“
原利子 (类思 ) 之译司铎日课

、

礼典
、

典要
、

弥撒经典
,

盖欲为培植中华本籍神职班
,

即因中华外教人之众多
,

传教须有大宗之中国神父
;
而欲达到此 目的

,

非多选择品学兼优之

壮年学者不可
,

而壮年学者学习拉丁文势又不能
,

于是思组成一中国礼圣教
,

以便扩大中华

神职班
。

又清初之际
,

圣教根基未固
,

一旦风波暴起
,

而西土驱逐
,

中国始初之圣教
,

危险

极大
,

故中华本籍神职班之重要
,

又为时势所求
。 ” ’

当时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副省会长南怀仁神父与视察员柏高 (Fr an ce s 。。 Pac he c
o) 神父

意见有分歧
,

前者竭力主张在年
一

长的有资历的中国文士中提拔司铎
,

而后者则土张设立一所

学校教育儿童学习拉
一

J-文
,

再预备入会领受铎品
。

很显然后者是一种缓不济的举措
。

南怀仁

深恐教廷听信了反对派的声音
,

取消教宗保禄五世的特准
。

所以
,

他积极推动按立中国籍神

职人员为司铎
,

并且让他们使用中文礼仪而弃置不用拉
一

」
‘

文
。

为此
,

他于 1 6 7 7 年 8 月写信

给耶稣会总会长 口
: “

我希望明年能够呈送给您 《弥撤经典》
、

《司铎课典》
、

《圣事典礼》的

抄本
,

这些中文礼仪 !弓籍是 由利类思神父译成中文的
,

他己经七十二岁高龄了
。

这项 由教宗

保禄五世于 16 巧 年授予的特权应当尽快按时落实实施
,

我担心那些反对学 习中国语言文字

的人
,

是否还记得那件事情
。

⋯⋯然而
,

即使我们有人选可以祝圣为司铎
,

这里也没有土教

可以祝圣他们
。 ”

1 678 年 1 月 8 日
,

他再次写道
: “
祝圣中国人为 司铎是绝对合宜的

,

至少

在目前
,

那些被我们接纳为耶稣会十的以及那些发过宗教誓愿的人都可以充任
。 ” “

同年 8 月
,

他在另一封信中再次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他的观点
。

比如
,

中国一般人民对

外来事物都怀有疑虑
,

传教事业的基础尚不稳固
;
尽管皇帝本人很欣赏欧洲的天文学

,

但事

情有时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化
,

教难不时会发生
; 因此

, “
我们肯定不能像中国司铎那样打下

坚实的传教基础
。 ”

只有用这个办法 (即按立中国籍司铎 ) 才能拯救传教事业
。

但很显然
,

这些神职人员应不再需要学习拉
一

J
‘

文
,

他们肯定不能用标准 的拉
’

J
一

语来举行弥撒中的圣事规

程
。

如果将他们送往澳门学习拉 」
‘

文也不合适
,

因为路途太远
,

他们的父母也会反对等等
。

南怀仁还指出
,

准备训练中国籍神职人员的 }弓籍已经准备好了
,

另外一些书籍己经翻译出来

只是尚未付梓
。

南怀仁认为耶稣会的使命中没有什么比翻泽一定数量的和高质量的中文书籍

更为重要的了
。

他拟定了一个计划
,

在全中国各地耶稣会院的旁边都要建立一所学校
,

至少

. 徐宗洋
:

《明济间耶稣会 卜译 著提要》(台 ) 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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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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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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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备一名天主教的教师
,

传教士应全力以赴
,

为培养中国籍神职作准备
。 ’

16 80 年
,

南怀仁派柏应理 (Cou p let ) 前往罗马
,

他特别要求柏应理去罗马最终落实教

宗保禄五世准允实行中文礼仪一事
。

柏应理写了一篇备忘录
,

名叫 《中国传教区于 1 671 年

前后的条件和质量 }) (Th e Co n d i t i o n a n d Qu a li t y o f t he Ch i n e r e Mi s s io n a r o u n d t he ye a r

167 1 )
。

他强调
, “
直到那时

,

外国传教士仍然没有在中国建立坚实的扩展基督教的基础
。

因

此
,

只有通过建立本地神职人员才能得以实现
。 ”
他认为仇外情绪以及教难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
,

等等
;
最后

,

他以日本的例子来说明建立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
。

因此
,

只有按立中国

籍的主教
、

司铎
,

以及使用中文的礼仪
,

彻底免去教授拉
一

丁语的麻烦
,

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

这份备忘录于 16 84 年提交给了圣座
,

16 8 5 年 10 月 n 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

但是没有得出

结论
。

据柏应理回忆道
,

教宗英诺森十一世 (Inn oc en t XI ) 曾询问此事
,

但传信部不予积

极处理
。

耶稣会传教士并没有丧失决心
,

他们再接再励
,

竭力向罗马建言促成中国礼仪的实行
。

耶稣会士安多 (Ant on y Th o m as ) 在南怀仁的支持之下
,

于 16 8 6 年 9 月 12 日起草了另一份

建议书
,

名为 《关于为中国副省区建立一所修院的建议》 (Abon t er ec t in g a Sem in ar y for

t he u s e o f th e vi e e 一pr o v i n e e o f Ch in a )
。

两年以后
,

即 16 5 5 年
,

南怀仁终于去世
,

他

至死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建议被罗马采纳
。 2

16 9 2 年
,

中国传教区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

康熙皇帝发布谕旨
,

准许天主教与其他

佛
、

道教一样
,

在全国境内自由传播
。

南仁怀的后继者抓住这个机会
,

作最后的努力
。

这些

耶稣会士写了一份最长的文件
,

名为 《关于设立中国籍司铎的必要性以及在献祭中使用中文

的特许》 (Ab o u t th e n e e d o f e h i n e s e p r ie s t s a n d t he d is p e n s a t i o n t o u s e Ch i n e s e du r in g

t he S a e r ifi e e )
。

这份文件起草于北京
,

所署日期为 1 6 9 5 年 8 月 1 5 日
,

它于 16 9 7 年 12

月 2 6 日寄到耶稣会总会长那里
,

1 698 年 1 月 12 日进呈教宗
。

传教十们在这份文件列举出

了他们所能举出的所有的理由
:

如在中国的传教使命是何等 巨大
,

光靠欧洲传教十是完全不

行的
,

必须按立中国籍的司铎
;
中国人无论在才智或能力上都不比希腊罗马人更为低等

;
至

于中文礼仪问题
,

教宗已于 8 80 年准允斯拉夫民族使用 白己本民族的语言和礼仪行使礼拜
,

那么在中国更有理由这样做
:

在中国的传教士是那么少
,

中国的地方又是那么大 (它是莫拉

维亚的三十倍卫)
,

而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拉丁文的差别又是何止霄壤 ! 如果在中国内地设立一

所神学院训练修生读拉
‘

」
一

文
,

只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
如果在澳门设立修院

,

路途义太遥远
。

另外
,

即使中国修生可以学习们丁文
,

他们必然没有时间学习中文
,

由此会召致中国文人学

士的轻蔑
。

如果圣座特许使用中文礼仪
,

耶稣会即可立即祝圣和按立有着良好素养的中国基

督徒学者成为司铎
。

这份文件还建议
:

主教可以从懂得拉 ,J
‘

文的人十中选出
,

他还可以设有

一些译员
,

正如希腊教会的主教那样做的
;
同时

,

在罗马也可以建立一个中国人的学院
,

网

罗一批具有良好教育并特别聪明的才智这士
,

他们可 以翻译来白中国的中文信件和文件
。

这

份备忘录在结尾的地方动情地呼吁
:

中国是一个
“
崭新的世界

” ,

如果中国阪化了
,

邻近的

国家都会跟进
, “
这可能是自圣教会 白创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

。 ” ’

这份备忘录与先前各类建议一样都石沉大海
,

没有回音
。

它代表了耶稣会十在实行中文

礼仪上的最后努力
。

教宗接受了作为礼物进星的中文弥撤经典
,

但枢机土教们最后认为给予

中国传教区实行中文礼仪的特准仍然是不合宜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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